附件4

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  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二十六、云南省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工作严重滞后。（一）督察报告指出：云南省现有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约8000座，占损土地面积位居全国前列。其中2016年以来新增980座，未及时修复的近600座，修复工作严重滞后。

	整改情况
	1．2021年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了全市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经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部逐级审核，最终自然资源部下发玉溪市931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损毁面积 2470.5268公顷。

2．组织各县（市、区）编制《县级历史遗留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及“一矿一策”生态修复建议书；督促各县（市、区）在云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动态监管平台及时录入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数据，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确保矿山修复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修复模式选择科学合理，有据可依。

3．按照县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一矿一策”生态修复建议书及省级出台的技术标准，严格项目审查论证，组织各县（市、区）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印发《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贯彻落实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意见的通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修复治理，形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合力。

4．分类分批有序推进生态修复。一是“三湖”流域等重点区域，完成了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流域39个矿山修复并通过省级核验，恢复治理面积149.8397公顷；二是全市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修复方面，截至目前，全市完成销号和省级确认上报销号面积1737.6653公顷，占修复任务70.34%，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156.9387公顷，占修复任务87.31%，玉溪市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未治理矿山数量大幅减少。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2025年10月20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组织市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及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召开市级验收会，通过听、查、看的方式对反馈问题进行验收，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市级验收。验收结论于10月28日经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核同意。2025年12月25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省级相关单位成立验收组，经材料审阅，该问题已完成整改，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0877-2666240
电子邮箱：YXSTXFGB@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